青铜峡市农业农村局

青铜峡市2025年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
项目实施方案

按照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2025年自治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宁财〔科〕发〔2025〕3号）要求及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相关政策，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1、 工作目标
通过做好对农药包装废弃物的统一回收、储存转运、无害化处置，使2025年青铜峡市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率达到85%以上，设施农业生产基地、涉农合作社及种植大户回收率力争达到100%，回收后的包装废弃物处置率达到100%。
2、 实施内容
1.农药包装废弃物的统一回收。据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调查方法测算，青铜峡市2025年预计可产生农药包装废弃物14.73-28.68吨。2025年建立农药使用者、农药经营者和县级回收机构组成的三级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体系，全市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点13个，其中市级回收点1个、8镇2场回收点12个。
2.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储存转运。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暂存场所必须设置固定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储存场所，实行分类回收存放，建立回收电子台账，如实记录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回收数量和去向信息，做好安全储存转运工作。
3.农药包装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置。根据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五部委联合印发的《国家危废物名录》（2025版），继续将农药包装废弃物列入豁免名单，农药包装废弃物的收集、运输、利用、处置均可作为生活垃圾进行填埋、焚烧或资源化利用。及时统计汇总辖区内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情况，根据回收储存数量及时对接相关部门做好处理工作。
三、资金使用
2025年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与处置项目，我局拟确定1家实施主体实施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与处置工作。项目资金13万元，主要用于推进青铜峡市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与处置工作，包括对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宣传回收、储存转运、无害化处置。其中：回收工作7万元（包括宣传资料印发、回收及设施配置、回收标识牌制作等）、储存、转运、人工费用等5万元、无害化处置1万元。资金分配可根据具体实施过程适时调整。
四、工作进度
2025年4月，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和绩效考核方案。
2025年5-12月，全面开展农药包装废弃物宣传、回收相关工作。
2025年11月，开展农药包装废弃物填埋处置工作。
2025年12月，收集整理各项数据，完成总结报告、绩效报告等；整理档案资料，进行项目验收。
五、工作措施
一是强化实施验收。青铜峡市农业技术和农机化推广服务中心为项目实施小组（名单见附件），负责制定项目实施方案，资金使用计划、项目检查验收等工作。负责配合检查各辖区的农业生产基地、合作社、种植大户、家庭牧场等涉及农药使用单位的回收工作。二是强化监督执法。青铜峡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为监管执法小组（名单见附件），负责监督检查农药生产经营企业、个体经营门店的回收工作，及台账建立，对拒不履行回收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三是强化宣传引导。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微信小视频等新型媒体平台，并结合设置宣传标语、展板、信息提示屏、发放宣传资料、组织宣讲等形式，加强对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的宣传工作。对农户主动上交的农药包装废弃物予以兑换生活用品或赠送农资产品的方式进行鼓励。四是强化属地职责。各镇场要加强对自己辖区农药包装废弃物的指导工作。对辖区内的设施生产园区、规模化农业生产基地、合作社、农资经营者、种植大户、家庭农场等销售和使用者，进行宣传，同时结合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发挥农村保洁员的优势，深入田间地头、沟渠池塘，将遗漏农药包装废弃物进一步清理回收。
附件：1.青铜峡市2025年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项目实施小组与执法监管小组名单
2.青铜峡市2025年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项目绩效考核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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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峡市农业农村局    
2025年4月21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1
青铜峡市2025年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项目实施小组与执法监管小组名单

（一）项目实施小组
组  长：王会斌 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农业技术和农机化推广服务中心主任
副组长：解小涛 农业技术和农机化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
成  员：盛玉波 高淑平 郭建静 铁璐 王彩芹
（二）执法监管小组
组  长：袁文元 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副队长 
副组长：吴波 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副队长 
成  员：谢忠 路阳 郭学文







附件2
青铜峡市2025年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
项目绩效考核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项目管理，按照自治区财政厅有关加强预算项目绩效管理的要求，充分利用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项目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通过项目绩效目标考核客观、真实地反映项目实施情况，不断提高青铜峡市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项目能力，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考核原则
按照科学规范、公开透明，客观公正、严格公平的原则，严格考核程序、考核内容、考核标准，并自觉接受监督，确保考核工作公平、公正，持续推进项目管理工作。
二、考核对象
青铜峡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和农业技术和农机化推广服务中心。
三、考核内容
（一）项目管理指标。为加强项目管理，保质保量完成项目任务，规范项目资金支出。按照项目实施“前有方案、中有检查、后有总结”的管理要求，开展项目绩效目标考核评价工作，考核评价内容包括实施方案制定、资金管理与支出、档案整理、项目总结验收等方面。
（二）项目产出指标
1.数量指标：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率达到85%以上，设施生产园区、规模化农业生产基地回收率力争达到100%；回收后的包装废弃物处置率达到100%。
2.质量指标：农药经营行为不断规范，农药使用主体环保意识不断增强，农药包装废弃物的乱扔乱弃现象基本杜绝。
3.时效指标：项目实施期限为2025年全年。4月底前制定完成项目实施方案和绩效考核方案；4-12月全面开展相关工作；12月完成项目验收，完成项目总结及绩效报告。
（三）项目效益指标。
1.社会效益：农药经营单位和农药使用者自觉回收包装废弃物意识不断增强。
2.生态效益：农业面源污染减少，农业生态环境安全有效提升。
（四）满意度指标。对项目区农户开展满意度调查，由农户对项目进行主观评价。
四、考核方式
（一）过程监管。按照项目资金计划和任务清单，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和绩效考核方案，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备案。建立项目管理档案，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调整和变更进入项目档案如实反映，重大变更要向农业农村厅提出变更说明。
（二）单位自评。项目完成之后，于年底组织开展市级自查自验自评，形成自验报告和绩效自评价报告，提交市农业农村局和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三）区级验收。市级提交自验报告和绩效自评价报告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组织技术人员开展项目绩效评价，形成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五、考核结果
农业农村局对项目验收结果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兑付项目资金。对项目执行不到位，项目资金支出违规者，视情节轻重，作出相应的处置。

附表：1.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2025年中央（自治区）财政支农项目备案表










附表1
青铜峡市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5年）
	项目名称
	青铜峡市2025年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项目

	自治区主管部门
	宁夏农业农村厅
	专项实施期
	2025年

	市县财政部门
	青铜峡市财政局
	市县主管部门
	青铜峡市农业农村局

	项目
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额：
	13

	
	其中：中央补助
	0

	
	自治区补助
	13

	
	市县资金
	0

	年度
总体目标
	目标1：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率达到85%以上，设施生产园区、规模化农业生产基地回收率达到100%；
目标2：回收后的包装废弃物处置率达到100%。

	绩效
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名称
	指标值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1：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率
	≥85%

	
	
	
	指标2：规模化生产基地回收率
	100%

	
	
	
	指标3：农药包装废弃物处置率
	≥100%

	
	
	质量指标
	指标1：农药经营行为
	不断规范

	
	
	
	指标2：农药使用主体环保意识
	不断增强

	
	
	
	指标3：农药包装废弃物的乱扔乱弃现象
	减少

	
	
	时效指标
	指标1：项目起始时间
	2025年1月1日

	
	
	
	指标2：项目结束时间
	2025年12月31日

	
	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农药经营单位和农药使用者自觉回收包装废弃物意识
	不断增强

	
	
	生态效益
指标
	指标1：农业面源污染
	污染减少

	
	
	
	指标2：农业生态环境安全
	有效提升

	
	满意
度指标
	农户满意度
	农户和企业满意程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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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2025年中央（自治区）财政支农项目备案表

	市、县（区）名称：青铜峡市
	主管单位：青铜峡市农业农村局

	项目名称
	青铜峡市2025年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项目
	任务类别
	指导性

	项目实施单位
	农业技术和农机化推广服务中心、青铜峡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实施地点
	8镇2场

	项目负责人
	王会斌
	联系电话
	13909551911

	申请财政补助资金（万元）
	13
	财政补助资金（万元）
	13

	项目建设内容
	目标1：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率达到85%以上，设施生产园区、规模化生产基地回收率力争达到100%;
目标2：回收后的包装废弃物处置率达到100%。

	项目绩效
	1.农药经营单位和农药使用者自觉回收包装废弃物意识不断增强。
2.农业面源污染减少，农业生态环境安全有效提升。

	审核意见
	农业农村部门意见：           
	财政部门意见：           

	
	
	（盖章）
	
	（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备注：每个备案项目填写一张备案表，任务类别为约束性或指导性任务。






